
扬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理中心

特许杈经营协议

二0O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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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
本特许杈经营协议 (简称

“
本协议

”)由 以下各方于 20“ 年 8月 31日在中华人民      |
共和国 (简称:“中国

”)江苏省扬州市签订 :

(1) 扬州市环保局、扬州市卫生局、扬州市物价局 (简称
“特许机关

”),三家根据

中国法律正式组织并存续的政府机关 ;

(2) 扬州恒星环保有限公司 (简称“项目公司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建并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

ˉ
     鉴 于

                       ,《 医 疗 废 物 管 理 条例 》(以下 简 称
“
条 例

’
9,        {(A)按照国务院于 2003年 6月 16日 发布呸^    

扬州市医疗卫生机构(见附件三)应将其产生的、所有的医疗废物在扬州市环保局和卫

生局的直接管理及监督下,交由持有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者(以下简称
“经菅者o进行无

~    害化处理和最终处置。

(B)为发展城市环境保护事业,扬州市政府鼓励利用先进技术和国内外资金,建设
-    扬州市危险废物无害化集中处理中心(简称

“
处理中心D,提高城市医疗废物和工业废

物无害化处理水平。

_    (C)处
理中心项目(简称

“
顼目

”或
“
本项目

”
)已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允许利用

国内或外商投资方式,建设日设计处理能力为 10吨的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关

^   于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问题,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划另行协商确定。

(D)项 目公司愿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设计、建设、运菅项目;项 目公司将使
一    用发起人拥有或有权使用的专利和专有技术,自 行负责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通过
ˉ
   收取废物处理费的方式收回投资和偿还贷款,并获取合理的回报。

ˉ
·    (E)特许机关积极推遴制定扬州市医疗废物收费办法和保障措施,保证医疗废物处

理费征收到位 .

因此,本合同各方就处理中心特许经营之相关事宜经充分协商后,达成如下一致

协议:



第一章  定义和解释

第⒈O1条 定义

除非另有定义或上下文另有要求,本协议中所定义的词语,用在本协议中具有被

给定的含义。

顼目:指处理中心的开发、设计、监理、融资、建设、装备、保险,完工、测试、试

运行、运营、管理、维护等所有相关的活动.

项目场地:指处理中心所占场地及其全部通行权、道路使用权和其他附属的权利 ,

批准:指项目公司根据法律和法规需从政府获得的,为处理中心的投资、融资、设计、

建设、运营和维护所需的许可、执照、同意、授权、批准、特许权、认可或相同或类

似的文件等。

处理能力:指在设计文件中确定的处理中心的正常运行负荷。在本协议中,医疗废

物无害化日处理能力为 10吨 。

法律和法规:指适用于处理中心的投资、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以及与本

项目有关的事项的中国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

政府:指中国政府及其下属部门,省 (直辖市)级或地方政府及其任何下属部门,以

及对项目公司、本项目或其任何部分具有管辖权的中国政府或省 (直辖市)级或地方

政府的任何部门、机构、组织、代理机构,包括特许机关及其下属机构。

物价主管部门:指扬州市物价局。

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指产生医疗废物的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医院、卫生院和诊所等医

疗卫生机构、,

建筑承包商:指由项目公司雇佣的根据建设合同和本协议履行建设工程的一个或多个

承包商及分别经其许可的继承人和受让人。

建设工程:指根据本协议第五章进行的处理中心及其相关的设施和设备 (包括联网设

施)的设计、监理、采购、建设、安装、完工和测试。

工作日:指中国的法定工作日。

医疗废物:指国家卫生部公布的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所明确的各类废物,但不包

括医疗卫生机构废弃的麻醉、精神、放射性、毒性等药品及其相关的废物和化学性医

疗废物。

特许权:指本协议中特许杈授予方授予项目公司的、在特许权经营期限内独家在服务

区域范圃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医疗废物处理项目并收取费用的权利 ,



服务区域:指扬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包括市区及下属各县 (市 )。 先市区,逐步覆盖
ˉ    猹个扬州市行政区域。

ˉ   医疗废物处理技术:指按照本协议条款用于处理医疗废物的,在附录 Ⅲ 所包括的表
现特性已全部为特许机关按受的

“
高压蒸汽灭菌法”(即 A【rroCLAvEs)技术。

~    医疗废物产生记录:指废物产生单位对于病人每天数量的记录,以及按照条例条款产
生医疗废物的废物产生单位须与项目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由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医
疗废物的数量及种类的记录。

医疗废物收集单:指由项回公司准备的,记载对从各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所进行的收集,

记录医疗废物产生的名称、地点、时间、及所收集到的医疗废物的重量,该医疗废物ˉ
    收集单会得到项目公司授权人员的签字,同 时也会有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的授权人员的

签字。

医疗废物处理费:指项目公司为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处理由其产生的医疗废物,医疗废
物产生单位因此支付给项目公司的费用。

特殊倩况:指项目公司通过积极努力而无法控制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不可抗力、特
许机关违约、设备供应商违约、进口设备入关延迟、村民阻碍正常施工等等 .

ˉ   第 1。Ⅱ条 解释

^      
在本协议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

^    (al 各小标题仅为方便而设,不影响对本协议的解释;

Φ) 单数词语包括其复数含义,反之亦然 ;

lc) 提及人时,亦包括任何公司、合伙组织、信托、合资企业、社团、公司或其他
法人团体及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 ;

(dl 提及款、条、附件或一方时,应指本协议的该款、条、附件或一方:

ˉ
    lc) 提及任何文件之一方时,应包括该方的承继人和允许的受让人 ;

.~   lo “吨”
指公吨或一干 (lO00)公历 :

(9 “
人民币

”
指中国的法定货币;“美元

”
指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定货币:

⑾  月、天、星期、月份和年均指公历日、天、星期、月份和年。



-                  第二章  特许权经营

第 2,01条 特许权经耆

(al根据本协议授予项目公司的特许权是独占的。特许机关保证不将本协议项下特许

~     权的任何部分授予第三方。

o)项 目公司所建设的处理中心应符合附件一的要求 ,

(cl项 目公司拥有处理中心的所有财产、设备和设施的所有权。在特许期内,项 目公

司有权运营处理中心。

⑷ 除非依据本协议进行修改,特许期应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限为二十五(Ⅱ )

年。特许期满一年之前,双方就特许期的延展进行协商 ,

(cl特许机关同意项目公司使用医疗废物处理技术按照本协议条款并符合附件一和附

~     件二所要求达到的标准对医疗废物进行处理。

(D顼 目公司为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处理医疗废物,并收取医疗废物处理费。如医疗废

-     物产生单位拖欠应付项目公司的处理费达三个月以上 (含三个月),项 目公司可提

请有关管理部门采取一定措施,协助追缴欠款。

ˉ
    ⑻ 特许机关应根据建设方投资与运行成本的核算和项目公司每年 9%的忘投资回报

率核定处理费标准,收费水平与周边城市相当。

第 2.Oiz条 特许期内项目公司的义务

在特许期内:

-   ⑾ 依照本协议的规定.项 目公司应自行承担费用,负责处理中心的设计、建设、采

购、测试、试运行、运营、维护和修理。

^ˉ   Φ)项 目公司应保证处理中心具备将服务区域内产生的所有医疗废物按时进行无害

化处理的能力,但以设计处理能力为限。

ˉ
   ⑼ 如果处理中心每天处理的医疗废物超过 10吨 ,且该种情形持续了三十 (⒛ )天 ,

则项目公司应与特许机关协商增加处理能力。有关该生产能力扩大的设施的投资

^      和经营的时间,应得到各方同意,包括本协议中可能的时间的延长。

(Θ 对于从每个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收集来的医疗废物,项 目公司应保留准确的记录。

lo)项 目公司应保证处理后的医疗废物及生产过程中所有废物排放均达到国家颁布

的相关标准。



Θ 项目公司应向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相关人员免费提供医疗废物交按等相关培训。

⑻ 若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对医疗废物管理不善,或拖欠处理费,或不将其产生的医疗

废物送由项目公司处理,则项目公司有举报该不良行为的义务。

tbl若发生第 70,(fl条款所列紧急情况,项 目公司必须先行处理医疗废物。

ˉ
    ⑴ 承担因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处理医疗废物而产生的相应法律

责任 ,

ω 医疗废物处理中心的各种设施,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府规章,江苏省地方性

法规、政府规章,扬州市之规范性文件之标准进行,并符合本协议之特别要求 ,

第 20a条 特许期内特许机关的义务

在特许期内:

ˉ
    (al应确保项目公司获得项目的经营许可证。

rb)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根据本协议第 201条 〈g)款规定,确定合理的
ˉ
     医疗废物处理收费价格,提请政府颁布扬州市医疗废物管理办法,保障医疗废物

处理费征收到位。

(cl特许机关及有关主管部门应对医疗废物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与管理,监督和督促医

疗废物产生单位按相关协议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并按照国家有

-     关医疗废物管理规定,对违法乱纪的医疗废物产生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罚。

(dl促使各医疗废物产生单位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五个月内按本协议所定的原则和条
^     

件与项目公司签署处理医疗废物和缴纳医疗废物处理费的合同,并监督其按协议

履行其义务。

 ̄  (ol特许机关应提请政府为本项目争取国偾资金支持,并保证所获国债全部用于本项

目,

lD若医疗废物产生单位不缴纳或少缴纳项目公司的医疗废物处理费,则特许机关或

其他监管部门应通过行政代处置手段执行。

(gl一旦项目公司认为因法律法规的改变或市场因素对其设施运行、其年收入或成本

^     起了负面影响作用的情况下,经项目公司的书面要求,特许机关应根据本协议第

201条 (g)款规定,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医疗废物处理收费标淮依法进行合理的调

整。

⑾      锶鞴鲫 嚯缟韫骒缘曜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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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缴纳医疗废物处理费的基数。

Θ
 荔罕簸品备辖奋窦骜罾裂雪晏属撂獬

令项目公司先行处理医疗废

第三章  项目场地

第 3.O1条 项目场地的获得

(al售

荼眢荥窨鲎聋紧堡罨最台屐蛮￡苕曷麒

土地使用权,并促使有关主管机关

Cb)特许机关应保证项目场地在移交给项目公司之时没有任何所有权或使用杈的争

议,且未设置任何抵押。

第四章  项目设计

第 401条 设计及批准

⑶ 项目公司负责组织危险废物处理中心的各项设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初步设计、

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rb)项 目公司承担所有设计和审批费用.

第五章  项目建设

第5.01茶 项目建设

(al项 目公司在履行各相关批准手续后,组织本项目的所有建设工程,并承担建设工

程的所有费用和风险,同时应全面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

o)为履行第 501条(al款所规定的义务,项 目公司有权选择对建设有丰富经验的合格

的承包商作为建筑承包商完成本项目的建设工程。

⑹ 特许机关有权参加或检查项目公司及任何建筑承包蔺的质量控制过程及方法,以

^     确保建设工程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项目公司应协助特许机关或其执行机构

进行这类定期检查。

-    第 s,m条 建设进度

若未发生特殊情况,项 目公司应保证本项目于zOOs年底前建成并投入运行.

6



第六章 完工验收

第 601条 初步验收

(al如 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建设工程及运行设施的安装和调试已完成,项 目公

司进行内部验收。内部验收合格后,项 目公司可向特许机关提交书面竣工报告。

(bl竣工报告的递交日为基本建成日,亦为试运行开始日,

第 60z条 试运行

⑶ 项目公司应在试运行开始日后十五(1匀 日内对医疗废物或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设

施进行至少一(1)次试运行,以确认英达到附件二所列的验收标准 ,

【b)项 目公司应在不少于三 o)个工作日之前将其拟在现场开始进行任何试运行的时

间和安排书面通知特许机关。

⑼ 特许机关应在试运行期内协助项目公司获得合理数量的医疗废物。

(Φ 试运行完成后,项 目公司应向特许机关提交一份试运行已完毕的书面报告,阐 明

试运行的详细程序、主要技本参数及结果。如杲试运行的所有参数均已达到附件

二所列的验收标准。项目公司可向特许机关递交竣工验收申请,特许机关应在收

到该申请之日起七(,l日 内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如果竣工验收的所有参数

均达到附件二所列的验收标准,项 目公司即通过了竣工验收,特许机关应在随后

的五(5)个工作日内签发竣工证书。

(cl竣工证书签发日即无害化处理设施的竣工日,亦为其商业运营开始日.

第七章  项目的运营及维护

第 701条 项目公司的主要责任

(al在整个特许期内项目公司负责处理中心的管理、运营、维护和修理及在服务区域

范围内所有医疗废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理处置,项 目公司应保证在整个特许期内

使处理中心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并遵守有关卫生及环保法律法规。

(ω 项目公司应当对本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

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Θ 项目公司应当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为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

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必要

时,对有关人员进行免疫接种,防止其受到健康损害。



(dl项 目公司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圃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泊法》的规定,执行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   〈Θ项目公司应当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应当包招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

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回.登记资

料至少保存 3年。

(.ˉN项 目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

第 7。09条 特许机关的主要责任

ˉ
    (al确保有关主管部门在项目竣工验收后三日内内向项目公司颁发经营和运输医疗废

物的许可证以及其他运营所罱要的许可证。

ˉ
    (bl确保生活垃圾填埋场接收经项目公司处理后的医疗废物作为生活垃圾进行填埋。

~    (Gl特许机关应对所有与本协议有关的运营方面的事宜行使管理。

(Φ 确保相关管理部门对条例执行、项目公司及医疗废物产生单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     进行正确的管理。

-    第 7,Os条 特许机关进入处理中心

特许机关有权在任何时间指派其授权代表进入处理中心,以监督处理中心的运营
冖    和维护。特许机关授权的个人及若干人应有权在任何时候,以监督及包括审计是否遵

守项目公司记录为目的的情况下遴入设施。

~      特许机关可在其认为需要的时候,委派专人长驻项目公司参与公司的处理流程,

监督废物处理过程。

笫 7。00条 分包和转包

-      未经环保部门事先书面同意,项 目公司不得将处理中心的运营或与之有关的业务

直接或间接地转包或分包给第三方。

第 7.Os条 医疗废物处理流程

^   
⑶ 医疗废物产生单位 :

~     1)按 照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制定其管理规定和管理组织机构。

2)应于每月十号前向项目公司支付当月医疗废物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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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划定并管理医疗废物专用贮存区域,并使得项目公司人

-       员有较易收集及运输的路径。

0l按照国家环境和卫生主管部门以及扬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及项目公司制定的医
ˉ
       疗废物分类规定将产生的医疗废物进行分类 ;

~      5)按 照项目公司或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将以上第 4)分项中分类的医疗废物用

专用包装袋或容器迸行收集和包装 :

~      6)将 第 5)分项中包装收集的医疗废物放入项目公司提供的专用密闭月转箱中,

并集中放置在医疗废物专用贮存区域,待项目公司收取 ;

Γ      7)除 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承担为进行上述第 1)至 6)分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

和支出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场地费和锐器收集盒等);

ˉ
      8)协 助项目公司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

~      9)保 存病人数量、以及生成的医疗废物数量的日常记录,以全面遵守条例规定。

Io促便得到其授权的人员签名并揆受由项目公司授权人员准备并签字的医疗废

-       物收集单`以表明废物产生者产生的废物的数量,标明子何时、何地转交到项

目公司管理之下。

ˉ
    Cb)项 目公司:

1)向 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提供足够的专用密闭容器,包括带内衬的周转箱和锐器收

集盒,周转箱不收费,收取一定的押金;锐器收集盒如是重复使用的,收取一

定押金,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损坏的,按成本价赔偿。

⑷ 在以下第⑼项规定的时间内到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医疗废物专用贮存区域收取

医疗废物;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拒不按国家和项目公司的有关规定对医疗废物进
-       行包装的,项 目公司运送人员有权拒绝运送,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

3)使用专用运输车将收取的医疗废物运输至处理中心,必须严格按照适用的法律
冖

 ̄     和法规的要求装卸和转运医疗废物。

 ̄    +l在 ⒛10年底前,将服务范围扩展到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5)桉照本协议、适用的技术规范及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对医疗废物遴行无害化
^       

处理和/或进行再生利用,不得作其它形式的处理,或为其它目的而使用 ;

~     6)将 无害化处理后的医疗废物交由专门的填埋公司按照生活垃圾进行安全填理,

并文付填埋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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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承担为进行上述第 1)至 5)分项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

和支出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运营成本、场地费等);

⑼ 时间要求

1)项 目公司应按与各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约定的时间安排到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医

疗废物专用贮存区域收取医疗废物。项目公司不应承担因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的

原因导致的超时责任。

纷 医疗废物运送频次为;对于有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机构,项 目公司必须每天派

车上门收集,做到日产日清;对于确实无法做到日产日清的有住院病床的医疗

卫生机构,收集闾隔时间最长不超过 +B小时。

对于无住院病床的医疗卫生机构,如门诊部、诊所,项 目公司一般不超过

48小时收集一次医疗废物。具体收集频次由项目公司和医疗卫生机构协蔺确

定。

3)当项目公司医疗废物暂时贮存温度莎℃,医疗废物暂时贮存时间不得超过 24

小时;当医疗废物暂时贮存温度6℃ ,医疗废物暂时贮存时间不得超过” 小

时。

⑹ 移交记录

项目公司收取医疗废物时,应严格遵照执行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

有关规定。

⑶ 风险转移

医疗废物的风险应自医疗废物被装入项目公司专用运输车车箱之时从有关医疗

废物产生单位转移至项目公司。如由于废物产生单位未对产生的常规的医疗废物流中
进行正确的医疗废物的分类,使麻醉、精神、放射性、毒性等药品利化学性医疗废物
混入医疗废物,项 目公司有权将其退回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因此形成任何损害和环境
危险,项 回公司对此不负任何责任,由医疗废物产生单位承担一切责任和义务。

lO紧急处理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项 目公司应根据特许机关或有关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的要求采

取有关应急处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增加转运次数和增加运行班次等。为本条之目的,

下述任一种情形即被认为是紧急情况 :

1)出现疫情 ;

2)有关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的医疗废物非正常地大量增加 ;

3)有关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的医疗废物专用贮存区域变得不能便用或不适合使用 :



⑶ 特许机关认定的英它紧急情况 ,

在紧急情况阶段时医疗废物的量,超过了处理设施的设计处理能力,特许机关应

允许项目公司将医疗废物转移到有资质的处置厂或延长医疗废物暂存时间,直到项目

公司能够有序地处理医疗废物。

第 7。“条 财务报表

项目公司应按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认真而有效地处理其业务与事务,并应向特

许机关准备和提交全面反映其经营情况的财务报表。

第八章  双方-般义务

第 8.01条 特许机关的一般义务

ˉ
    (Θ 特许机关应始终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    Φ)特许机关应协助项目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地方有关政策获得当时的税收及其他

各项优惠。

-   (c)特 许机关应协助项目公司获得所需的有关批准和许可,但不免除项目公司在本协

议下获得所需批准的义务。

ˉ
   (dl特许机关应协助项目公司及时地、公平地获得为项目公司的建设、坶营和维护所

需的所有其他公用设施,如输电、供水和通讯设施、交通、排水等。

(el特许机关将协助项目公司获得基本的公共治安保障并协调解决处理中心运营中遇

到的因难相矛盾,确保项目的正常建设和运营。

第 8.Oz条 顼目公司的一般义务

(al项 目公司应始终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_   
Φ)项 目公司应遵守并执行由下述各文件所规定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⑴本协议;

(ii)法律和法规。

⑼ 为本协议之 目的,项 目公司应 自费取得项 目建设、运营和维护所必须的、应该或

可以以项 目公司的名义取得的所有批准。



一 
 
_
 

一

【dl项 目公司应对英承包商和承包商雇员的行为负责,这些行为视同为项 目公司及其
ˉ     雇员的行为。

⑼ 项 目公司应及时将其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菅计划、年度报告等报特许机夫备

案。

~    Θ 项 目公司应保证生产设施、设备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所必须的投入,并确保设施

完好。除出现本协议第 11∞ 条的情况 ,未经特许机关批准 ,项 目公司不得擅自停

业、歇业。

^                  
第九章  陈述和保证

~   第 9.01条 特许机关的陈述和保证

(al其已从扬州市人民政府获得签署本协议的授权 ;

Φ)根据扬州市人民政府的授权,其有权向项目公司授予在特许期内建设、运营和维

护处理中心的特许杈 .

第 9,够 条 项目公司的陈述和保证

(al其已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注册成立,具有完全的法人资格和权利签署和履行其

在本协议下的各项义务 ;

~   Φ)其 已经获得了所有为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需的所有批复、许可和同意;

⑾ 其拥有为履行其在本协议下各项义务所必需的资产、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员;

tal其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违反它的公司章程、它已订立的各项合同和适用于它的

各项法律以及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 ;

Θ 其向特许机关提供的各项信息资料和证明是完全、真实和准确的,没有遗漏任何

实质性部分。

^   笫 9,Oq条 依赖

双方承认,其在前两款作出的陈述和保证旨在促使对方签订本协议,而在依据并

~   且完全依赖对方每一条陈述和保证的情况下,双方已同意签署本协议。



第十章  不可抗力

ˉ
    第 10.0】 条 不可抗力引起的中止展行

~    ⑶ 在不可抗力出现时,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权堤出中止履行协议。声称受到

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消除后应尽快恢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_    ⑼ 前项所指的不可抗力是指本协议双方在合同签订时无法合理预见、对其后果无法

合理避免或克服的事件,如 自然灾害、暴动、战争、禁运、罢工等,包括严重影

响到项目公司运行方式、经济收入或致便项目公司无法按照本协议进行运行的法
^     

律、法规、相关政府机构政策的改变。

ˉ
    第 10.⑿ 条 通知

声称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二十四⒓0l小时内书面通知另

一方并详述受不可抗力影响的情况,包括该不可抗力发生的日期和预计停止的时间,

以及对该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影响.

第 100a条 费用及时间表的修改

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时,各方独自承担各方由于不可抗力情况造成的支出。如果

声称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履行了第 10够 款规定的通知程序,任何本协议中规定的履
ˉ
    行某项义务的期限应根据不可抗力对履行该项义务产生影响的相同时间顺延。

ˉ
   第 10∝ 条 不可抗力造成的终止

如果 自不可抗力结束后一百八十(1BO)天之内,顼 目公司不能恢复处理中心的运

菅,特许机关有权给予项 目公司书面通知后终止本协议。终止后,项目公司仍对处理

中心的财产拥有所有权,有权 自行处置“

-      在不可抗力事件是由 1001Φ)条款中定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改变造成情况下 ,

^   项 目公司应有权寻求对本协议的改变 ,以使得项 目公司可恢复其正常运营及经济收

入,此类条款的改变不应得到特许机关及生成耆无理的阻止 ,

第 10.“ 条 倮险理赔款的使用

如果本协议因不可抗力而被终止,并且项 目公司根据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购买和

~   维持的保险可以获得任何保险理赔款 ,则该等保险理赔款归项 目公司所有 .

~   第 10“ 条 协商和减少损失和责任

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尽合理的努力减少不可抗力的影响,包括为采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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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支付一定合理的金额。双方应协商决定为减少不可抗力给每一方带来的损失应

采取的合理的手段。

第十一章  终止

第 11.01条 特许机关的终止

下述每一款所述事件 ,如果不是由于特许机关违约或由于不可抗力所致 ,即构成

瞀暴瓮屠量筝橐笠苯锞曩扌骗 酱篡瞥翌季屋裂綮
正,特许机关有权经书面通知项

⑶ 项 目公司书面声明放弃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建设。

lbJ恋
纛僵誓磐查量聿惴  

目公司无正当理由放弃对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中

⑼ 项 目公司破产。

(dl羿

景霎晷纟;}屉暑彝薹裟禁霸居:冫
j分黑沼:鬣羿挡虽器淼鑫髯辉漶黑舅严榀霉紧獒薯

权书面通知项目公司终止本协议。

第 11m条 项目公司的终止

⑶絮霹霎莒男耋霹鼬 韵摧笸蓼璧蟊智缛黥暂茗罕毛,巽赞爨壤
取有效的补救措施,顼 目公司有权书 i

机关立即生效。

ka’)眢
晕霈量谷昙 昌去霰戥 翠昌羿谩湮黢焘虽强雾妻灞

协议

:项

目公司有权要求

{∶
}) ∶:丨量鑫暴勇皋                      T

在特许机关支付了上述金额的前提下 I

让给特许机关或其指定的机构。

(c)项 目公司不得因医疗废物处理项目终止被要求对土地做出赂偿,除项回公司完

全自愿的情况之外。

第】103条 本协议期限的终止

本协议终止之际,项 目公司有权依法处置其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

】4



第十二章  管辖法律

第 12。Oi条 管辖法律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并依中国法律解释。中国法律未有规定之处,应参照适
用有关的国际商业惯例。

第 12.Oz条 先前裥后继法律

本协议及其附件构成刘各方有效并有约束力的义务,如果(i)本协议与任何中国政

府在本协议生效日后公布的法律、法令、法规和条例或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相冲突:

或lll)本 协议与生效日后生效的对先前己公布的法律、法令、法规和条例的修订相抵触,

双方应按照尽可能保留各方各自原有的经济利益得原则修改本协议。

第 12.Ⅱ 条 经济洞整

如在本协议生效日后,因 中国任何新公布的法律、法规或条例、或对任何中国现

行法律、法规或条例的修改或解释,致使项目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

特许机关应尽最大努力作出必要的调整,以维持项目公司因本协议而取得的经济利

益,使之不低于其在上述法律、法规或条例公布、修改或解释之前可获得的经济利益。

第十三章  争议解决

第 1301条 争议解决

若双方由于本协议、在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而产生饪何争议、分歧或索赔,

或对本协议条款的解释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包括对于其存在、有效或终止而

产生任何问题,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若六十 (∞ )天内该争议未能得到解决,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摈照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 〈“CIETAC仲裁规则
”)仲裁解

决。仲裁庭由三名根据 C田TAC仲裁规则指定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地点为北京。仲裁

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的分担由仲裁庭决定。

除与提交仲裁的争议有关的条款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英它条款。



第十四章  矣他事项

第 “.01紊 协议的转让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全部或部分的权利

或义务。

第 14,Oz条 合同附件

本协议包括附件一至附件三,每一份附件都应被视为本协议的一部分。

第 i/I Oa条 通知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通知、请求或其它函电均应以书面形式表达或提出,通知、请

求或其它函电可以专人递送、航空邮递、传真、公认的特快专递或电传方式送达各方

下列地址或日后不时通知其他各方的其它地址。本协议-方发出或提出的任何通知、

请求或其它函电在另一方收到时或在下列情况下被视为己被另一方收到时生效:⑶
采用专人递送或以公认的特快专递的方式时,在正常工作时间内送达另一方而另一方

拒绝接收时生效:Φ)采用传真或电传的方式时,发送当日 (但特许机关或项目公司

的传真机印出的传送报告上必须显示另-方的传真号码)开始生效。

特许机关地址 :

电话 :

传真 :

收件人 :

项目公司地址 :

电话 :

传真 :

收件人:

第 ⒕,∝ 条 可分割性

如果任何现时或未来颁布的任何法律使得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受到限制或不能强

制执行,则该等条款无效,但本协议其它规定还应继续有效。此外,本协议双方应尽

最大努力达成在经济效果上与无效条款一致或大体一致的条款,以替代该无效条款。

第 ⒕,Qs条 弃权

协议一方不行使或放弃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力、补救措施、酌情决定权、



授权或其他权利并不表示放弃其在本协议项下其他权利。本协议项下所有弃权或同意
均须以书面形式作出。

′
   第 M.“ 条 修订

对本协议内容的任何修订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须经各方签署。

第 10.09条 完整协议

本协议及其附件是构咸本协议标的唯一和完整的协议,并取代双方此前可能达成
的任何口头或书面意向、协议、承诺、声明等。

第 140g条 保密

(Θ 机密信息

(i)本协议一方为履行本协议而向另一方提供或允许另一方按触、查阅的所有有关
资料和信息均属于该方的机密信息 (除非该方作出相反表述);

(lll本协议一方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和资料 (无论公开的原因是什么),从公开之日
起即不再属于机密信息。

o)保守秘密

⑴本协议一方应对其知悉的另一方的机密信息严格保守秘密。非经另一方书面同
意,不得将另一方的机密信息泄露给第三方:

(ii)本协议各方应负责使其雇员同样遵守上述保密义务。

lc)合法披露

一方在下列情形下披露和使用另一方的机密信息不应被视为违反本条规定的保

密义务 :

⑴ 为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所需;或

CO国家法律强制性枧定需捭露的;或

αⅡ)另一方允许向第三方披露的。

ld)保密期限

本条规定的保密义务在本协议期满或被提前终止后五 (5)年 内,仍继续有效。

1,



‘寮14,00条 未尽事宜

本协议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有关事宜,由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信合作的原

则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协商解决。

.窄 14~10条  生 效

本协议自扬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理中心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生效。

彡苇1411条 签署

本协议一式八 (8)份 ,每-方各执二 (2)份。

本协议双方已使其授权代表在文首载明日期签署了本协议,特此见证,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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